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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器 设 备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常 用 业 务 操 作 手 册

第一部分    仪器设备建账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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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账建卡业务发起

两种方式可选：

1.设备领用老师在“国有资产综合管理系统”发起建账申请；

2.学校统一采购的项目建账，如网上竞价、网上比选等，可由中标供应商在

“四川大学财务处（招投标与采购中心）”网站“供应商平台”发起建账申请、

设备领用老师在“国有资产综合管理系统”审核、补充相关信息。

二、仪器设备建账建卡流程

      
进入四川大学主页登录“信息门户”

点击“智慧资产”

点击“设备管理”

选择“个人”下的“验收建账”

点击“设备建账”

填写购置信息和仪器设备信息等

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设备建账申请”

本单位设备秘书网上初审

通     过

通     过

未通过

建账金额＜5万元

单位主管领导网上终审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建账金额≥5万元

 单位主管领导网上审批

 设备处网上终审

未通过

未通过

设备管理系统中“当前节点”显示“您登录财务系统预约报销并投递”

登录“财务处综合信息门户”打印“报销单”

前往财务处报账

仪器设备自助服务终端打印“固定资产标签”

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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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账建卡需上传材料

（一）国内采购设备建账

/ 03 /

序号 采购方式 经费类型 需上传照片

1

2

3

4

自行采购

网上竞价

采购

校内网上比

选、单一来

源和公开招

标采购 

政府集中

采购

所有经费

（单台或批量金额

＜3万元）

1. 发票

2. 安装完成后的整机实物照片

3. 机身铭牌照

科研经费

（3万≤单台或

批量金额＜5万）

科研经费

（纵向：5万≤单台

或批量金额＜50万；

横向：5万≤单台或

批量金额＜100万）

所有经费

所有经费

所有经费

1. 发票

2. 安装完成后的整机实物照片

3. 机身铭牌照

4. 合同（两方合同；合同模板可自拟；采购单位

     与供应商签订）

5.《四川大学仪器设备验收单》

1. 发票

2. 安装完成后的整机实物照片

3. 机身铭牌照

4. 合同（三方合同；学校固定的合同模板；

     学校、采购单位与供应商签订）

5.《四川大学仪器设备验收单》

1. 发票

2. 安装完成后的整机实物照片

3. 机身铭牌照

4. 合同（三方合同；合同由采购系统自动生成，

    直接下载即可；学校、采购单位与供应商签订）

5.《四川大学仪器设备验收单》

1. 发票

2. 安装完成后的整机实物照片

3. 机身铭牌照

4. 合同（三方合同；学校采购中心网站下载；

     学校、采购单位与供应商签订）

5.《四川大学仪器设备验收单》

1. 发票

2. 安装完成后的整机实物照片

3. 机身铭牌照

4. 集采合同（三方合同；供应商提供；学校、

     采购单位与供应商签订）

5. 集采验收单（采购单位和供应商签订；供应

     商提供） 

（二）国外采购设备建账

（三）特种设备建账

国外采购设备建账时，除按不同采购方式上传相应材料照片外，另需上传：

形式发票（设备生产厂家出具，A4纸大小）、银行单据、报关单、外贸代理协

议、外贸合同、免税仪器设备建账传递单等。

凡属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特种设备目录”内的特种设备，除按不同采购方

式上传相应材料照片外，另需上传法定的质检许可证及文件。

仪 器 设 备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常 用 业 务 操 作 手 册仪 器 设 备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常 用 业 务 操 作 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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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仪器设备维修备案

（含所有设备维修业务，无金额限制）

/ 05 /

      （二）统一维修（设备处维修经费，仅用于维修教学设备）

进入四川大学主页登录“信息门户”

点击“智慧资产”

点击“设备管理”

选择“个人”下的“维修业务”

查询并勾选需维修设备，点击“下一步”

填写“设备维修信息”，提交维修申请

单位设备秘书审核（初审）

设备处网上终审

登录“财务处综合信息门户”打印“报销单”

前往财务处报账

通     过

通     过

未通过

未通过

进入四川大学主页登录“信息门户”

点击“智慧资产”

点击“设备管理”

选择“个人”下的“维修业务”

查询并勾选需维修设备，点击“下一步”

填写“设备维修信息”，提交维修申请

单位设备秘书审核（初审）

单位主管领导审批

通     过

通     过

设备处网上终审

登录“财务处综合信息门户”打印“报销单”

前往财务处报账

通     过

未通过

未通过

未通过

仪 器 设 备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常 用 业 务 操 作 手 册仪 器 设 备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常 用 业 务 操 作 手 册

一、仪器设备维修备案需上传材料

二、仪器设备维修备案流程

维修业务需上传发票、维修明细清单等；达到学校招标采购限额的维修业

务，应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要求实施采购，并在仪器设备维修备案时上传相应合

同、学校验收单等材料。

（一）自行维修（学院运行（自有）经费、老师的科研经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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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仪器设备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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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40≤单台设备原值＜200万元

进入四川大学主页登录“信息门户”

点击“智慧资产”

点击“设备管理”

选择“个人”下的“资产处置”

点击“申请业务办理”下的“报废”

勾选设备后点击“下一步”

填写回收信息等后点击“提交申请”

本单位设备秘书网上审核

通     过

通     过

本单位主管领导网上审批

设备处网上审批

设备残体回收

通     过

未通过

未通过

未通过

已达国家规定的最低使用年限，且涉及高温、高压、高速旋转、放射类等危

险性高的仪器设备，应马上停止使用、立即报废。如：电梯、锅炉、高速或超高速

离心机及各类高温高压压力容器、气瓶等。

       一、已达最低使用年限的仪器设备报废流程

（一）单台设备原值＜40万元

进入四川大学主页登录“信息门户”

点击“智慧资产”

点击“设备管理”

选择“个人”下的“资产处置”

点击“申请业务办理”下的“报废”

勾选设备后点击“下一步”

填写回收信息等后点击“提交申请”

本单位设备秘书网上审核

本单位主管领导网上审批

设备残体回收

通     过
未通过

未通过

通     过

仪 器 设 备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常 用 业 务 操 作 手 册仪 器 设 备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常 用 业 务 操 作 手 册



      （三）单台设备原值≥200万元

进入四川大学主页登录“信息门户”

点击“智慧资产”

点击“设备管理”

选择“个人”下的“资产处置”

点击“申请业务办理”下的“报废”

勾选设备后点击“下一步”

填写回收信息等后点击“提交申请”

本单位设备秘书网上审核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本单位主管领导网上审批

设备处网上审批

分管校领导审批

设备残体回收

通     过

未通过

未通过

未通过

      二、未达最低使用年限的仪器设备报废流程（无金额限制）

进入四川大学主页登录“信息门户”

点击“智慧资产”

点击“设备管理”

选择“个人”下的“资产处置”

点击“申请业务办理”下的“报废”

勾选设备后点击“下一步”

填写回收信息等后点击“提交申请”

本单位设备秘书网上审核

通     过

通     过

本单位主管领导网上审批

提交纸质材料至设备处

设备处网上审批

残体回收

通     过

未通过

未通过

未通过

/ 10 //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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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设备报废需提交材料

      

        四、报废设备残体的回收与处置

      

/ 11 /

序号 设备使用年限 设备原值 需上传和交设备处的材料

无需提供纸质材料（网上办理）

单台设备原值＜40万元

1

40≤单台设备原值＜200万元

单台设备原值≥200万元

已达最低使用年限

《四川大学仪器设备报废技术

鉴定表（大仪）》

无金额限制
《四川大学仪器设备报废技术鉴定表》

和未达年限设备的提前报废说明等
2 未达最低使用年限

序号 业务类型 办理流程

1.设备处打印派工单

2.设备处与回收联系人电话约定回收时间

3.设备处上门回收

设备处统一回收

1

2

残体回收

（二选一）

残体处置

1.设备领用人自行打印派工单

2.自行将残体送至指定地点（地点及时间

    安排附后）

设备处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要求公开处置

自行移交残体

所有报废设备残体须由学校

统一处置，各使用单位或个人

不得自行拆卸或处理

        五、自行移交报废设备残体地点及时间安排

      

     自行移交报废设备残体地点及时间安排

      
校    区

江安校区

望江校区

（华西校区）

库房地址

江安校区保卫处旁

川大农林村旁，

817公交总站内

开放时间 联系人

廖老师

13882082058

张老师

13308024245

每
周

一
每

周
四

上午

9点—11点30分

上午

9点—11点30分

     注：库房每周开放，若时间等变动，设备处将另行通知

仪 器 设 备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常 用 业 务 操 作 手 册仪 器 设 备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常 用 业 务 操 作 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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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其他仪器设备相关业务

       一、变更领用人

       业务说明：本单位内变更设备领用人。无需提供纸质材料。

/ 13 /

进入四川大学主页登录“信息门户”

点击“智慧资产”

点击“设备管理”

选择“个人”下的“变动业务”

点击“申请业务办理”下的“领用人变更”

勾选设备后点击“下一步”

填写“变更信息”，点击“提交申请”

新领用人审核

单位设备秘书审核

进入四川大学主页登录“信息门户”

点击“智慧资产”

点击“设备管理”

选择“单位”下的“变动业务”

点击“申请业务办理”下的“调拨”

勾选设备后点击“下一步”

填写“调拨单位信息”，点击“提交申请”

原单位主管领导审核

单位设备秘书审核

原单位主管领导审核

新单位设备秘书审核

新单位主管领导审核

设备处审核

       二、调拨

       业务说明：校内跨单位变更设备领用人，由单位设备秘书发起业务申请。无需

提供纸质材料。

仪 器 设 备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常 用 业 务 操 作 手 册仪 器 设 备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常 用 业 务 操 作 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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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退库

       业务说明：到设备处办理。

/ 15 /

进入四川大学主页登录“信息门户”

点击“智慧资产”

点击“设备管理”

选择“个人”下的“资产处置”

点击“申请业务办理”下的“退库”

勾选设备后点击“下一步”

填写“退库信息”，点击“提交申请”

单位设备秘书审核

设备处现场审核

进入四川大学主页登录“信息门户”

点击“智慧资产”

点击“设备管理”

选择“个人”下的“资产处置”

点击“申请业务办理”下的“报失”

勾选设备后点击“下一步”

填写“报失信息”，点击“提交申请”

单位设备秘书审核

单位主管领导审核

设备处现场审核

       四、报失

       业务说明：主要指设备被盗等。到设备处办理。

所需材料：

1.《设备退库情况说明》（设备领用人撰写，需详细描述退库原因和设备支款

情况等；设备领用人签字后，由单位主管领导签字、单位盖章）。

2. 已在财务报销的另需提供财务退账凭证。

所需材料：

1.《四川大学仪器设备报失申请表》（报失业务提交后，系统自动弹出打

印）；

2.《接（报）处警登记表》（派出所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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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案回执》（派出所出具）；

4.《设备丢失情况说明》（设备领用人及单位主管领导签字、单位盖章）；

5. 报案3个月后，如丢失设备未追回，请派出所在《接（报）处警登记表》上

签署“此案尚在侦破中，设备暂未追回”等意见，并签字盖章。

若设备因个人使用管理不善，造成仪器设备损坏、丢失等，需按照《四

川大学设备器材损坏、丢失赔偿处理实施办法（修订）》（川大实〔2017〕21

号）文件规定进行赔偿。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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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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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器

设
备

采
购

前
，

均
须

按
照

《
四

川
大

学
大

型
仪

器
设

备
购

置
论

证
管

理
办

法
》

（
川

大
实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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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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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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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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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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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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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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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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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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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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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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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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